
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用管理办法

（2021 年 8 月修订稿）

为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保护学生视力，防止学生沉迷网

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规范学生的行为，杜绝安全隐患，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

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学生手机使用管理办法。

一、学生手机使用规定

1.学生原则上不得将手机（含具备网络游戏、QQ、微信、快手、抖音功能的平板电脑等电

子产品）带入校园。

2.学生在校期间家长可以微信留言、短信、电话等方式通过班主任与学生取得联系，因学

校规定上课期间任课教师禁带手机进课堂，有紧急情况班主任电话无法接通时，可直接拨打班

主任办公室电话、专业部电话、学生处电话等与班主任和学生取得联系。

3.为方便路远学生往返家校途中与家长联系，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在征得家长同

意的情况下，可以携带只具备通信联络功能的非智能手机（老年手机、电话手表等）进入校园；

部分学生因往返家校途中需要导航等特殊原因，确实需要带智能手机的，家长须提前跟班主任

做好沟通，在征得家长和班主任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带智能手机进入校园；学生带手机进入校

园必须提前在《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用承诺书》中提出书面申请，所带手机入校后必须第

一时间交班主任保管，周末或放假离校时发给学生；未提出书面申请将手机带入校园的一律视

为违规。

4.走读生进入校园允许携带非智能手机，在校内只能在课余时间使用，上课期间必须关机

或调成静音状态，走读生带智能手机进入校园的一律视为违规。

5.班级可以允许 3-5 名班干部携带非智能手机入校，以方便工作联系和应急，但上课期间

必须调成静音状态，特殊情况必须立即联络的，必须经上课或值班教师批准后到教室外拨打或

接听电话。

6.为方便学生联系，学校在学生公寓楼等公共区域安装公用电话，但学生使用时只能在课

余时间使用（紧急情况除外），上课（含实训课、自习课、体育课、晚自习、集会等）时间和晚

上就寝熄灯以后，不得使用。使用时不得长时间占用，不得大声喧哗影响他人。紧急情况下学

生也可以通过班主任电话、专业部办公电话、校内其他老师和工作人的电话与家长取得联系。

7.各职能处室和专业部因组织学生活动确需学生带手机入校的，必须提前向学生处提出申

请，并做好手机入校的登记、使用时间和要求等相关管理工作。

8.学生非在校时间使用智能手机需经家长同意，学生使用手机上网时要严格遵守国家制定

的网络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学校的有关制度规章和纪律要求，健康、文明地使用互联网络。严

禁登录色情网站，不上传、下载、传播色情、暴力、谣言及不实信息等违法内容；严禁利用网

络媒体诽谤辱骂他人；严禁通过手机搞违规串联及与社会人员勾结滋事；严禁利用手机随意拍



摄、上传他人隐私照片、视频；未经许可或审查严禁发布与学校有关的一切信息；严禁学生私

自建立网络群，建立以班级为单位的网络群必须经班主任批准，并将班主任纳入群成员；以学

生会或学生社团为单位建立的网络群必须经团委或负责老师批准，并将负责老师纳入群成员。

二、管理措施

1.学生应自觉遵守学校关于手机使用的管理规定，按要求签订《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

用承诺书》，如实汇报自己的手机配置情况，积极配合学校在校门口、教室、宿舍、校园等各

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带手机入校的同学进校后必须第一时间交班主任保管。

2.班主任是班级学生手机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应充分做好宣传教育、手机收缴、学生

违规使用手机处理等工作。各班级自行收缴的手机一律由班主任收存并做好登记和管理工作，

学生返校日晚自习前，班主任必须将带入校园的手机统一收缴管理；学生离校日最后一节课下

课后，班主任方可将手机发还学生。

3.任课教师、活动组织者是课堂和各类活动等学生手机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对违规使用手

机的学生，要立即制止，进行批评教育，给予口头警告并当场收缴手机。

4.学生处和专业部要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及学生会干部对各班级学生违规使用手机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学校督察组和值班教师在值班期间，要加大对学生违规使用手机行为的监督检查

力度，对各班级的违规手机使用情况做好评价，评价结果纳入班级考核和班主任考核。

5.学生违规使用手机，学校所有教职员工、门卫及其他工作人员和学生干部都有权收缴其

手机。收缴的手机一律交学生处做好登记确认后，交班主任收存管理。

三、学生违规使用手机处理办法

1.对于第一次违规使用手机的（借别人手机违规使用的不作区分，下同），由班主任代管

手机一个月，月末由学生本人交书面保证书后领回手机；第二次违规使用手机的，由班主任代

管手机一个学期，学期末由家长到校领回手机，并给予学生警告处分；超过三次违规使用手机

的，由家长将学生带回教育，学校视情节轻重加重处分。

2.对收缴手机时不服从管理或因收缴而顶撞管理者的，视情节给予相关同学警告或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加重处分，由家长将学生带回教育。

3.无论在校内校外，凡因违规使用手机，违反国家制定的网络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有关制度

规章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四、本办法解释权归学生处。

五、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附件：《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用承诺书》

日照师范学校

2021 年 8 月 1 日



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用承诺书

为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自己能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

进自我身心健康发展，不因使用手机而耽误学业，本人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1. 本人保证严格遵守《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用管理办法》，上学期间非必要不配备手

机，不向父母提过分要求，不相互攀比；若配备手机保证不携带手机入校园，不在校园内使用

手机，并积极配合学校在各个环节对本人的监督检查。

2. 本人目前手机配备情况为 （未配备/已配备）手机，所配手机为 （智

能手机/非智能手机），手机型号为 ，手机号码为 。本人

保证所汇报手机配备信息属实，无漏报、瞒报行为，如有变动，保证第一时间书面报告班主任

老师。

3. 本人因 ，经家长和班主任同意，申请将手机

带入校园，并保证严格遵守《日照师范学校学生手机使用管理办法》，在入校后按班主任的要

求，第一时间将手机交班主任管理，周末或放假离校时领回使用。（此项仅限因特殊原因需带

手机进入校园的同学填写）

4.在日常生活中，本人保证健康、文明地使用手机，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网络法律法规和

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绝不浏览、不上传、不下载色情、暴力、谣言等违法内容，不在网络上

诽谤辱骂他人，不随意拍摄、上传他人隐私照片、视频，未经许可或审查绝不发布与学校有关

的一切信息，不私自建立网络群。

5.本人保证在手机使用问题上服从管理、诚实守信，绝不做欺骗家长和老师的行为，如有

违规携带和使用手机行为，自愿接受相应处罚。

承诺人签字： （班级：）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